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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托育机构卫生评价

标准（试行）的通知
渝卫发〔2020〕59 号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两江新区社发局、高新区公共服

务局、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促

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示精神，建立全市统一的托

育机构卫生评价标准，指导各区县规范开展辖区内托育机构卫生

评价和卫生保健指导工作，推动托育机构规范、健康发展，经广

泛征求意见，反复修订完善，我委制定《重庆市托育机构卫生评

价标准（试行）》，经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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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标准（试行）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

方法

环

境

卫

生

（20分）

室外

环境

（6分）

托育机构内建筑物、户外场地、绿化用地

及杂物堆放场地等总体布局合理，有明确

功能分区

2分

查看

现场
室外活动场地地面应平整、防滑，无障碍，

无尖锐突出物
2分

活动器材安全性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1分

未种植有毒、带刺的植物 1分

室内

环境

（8分）

室内环境的甲醛、苯及苯系物等检测结果

符合国家要求
4分

查验检

测报告

室内空气清新、光线明亮 2分 查看

现场有防蚊蝇等有害昆虫的设施 2分

卫生间

（6分）

每个班级有独立的厕所和盥洗室 2分

查看

现场

每班厕所内有污水池，盥洗室内有洗涤池 2分

盥洗室内有流动水洗手装置
必达

项目

盥洗室内水龙头数量和间距设置合理 1.5分

卫生间地面应有防滑措施 0.5分

个

人

卫

生

（15分）

毛巾及

设施

（5分）

保证儿童每日 1 巾专用，标识清楚
必达

项目

查看

现场

寄宿制儿童每人有专用洗漱用品
必达

项目

每班有专用毛巾架 2分

毛巾间距合理 1分

有专用毛巾消毒设施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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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及

饮水设

施

（6 分）

保证儿童每日 1 杯专用，标识清楚
必达

项目

查看

现场

每班有专用水杯架 2分

有专用水杯消毒设施 2分

配备有饮水设施 1分

饮水设施有防烫伤等防护措施 1分

床及

被褥

（4 分）

有独立使用的儿童床或床位 2分
现场

查看
儿童床安全、卫生 1分

儿童有专用、卫生的被褥 1分

食

堂

卫

生

（10分）

食堂及

消毒设

施

（4分）

食堂获得《餐饮服务许可证》
必达

项目

查验

证件

托育机构内应设置区域性的餐饮具集中清

洗消毒间，消毒后有保洁存放设施
4分

查看

现场

食物

留样

（3分）

配有食物留样专用冰箱和专用留样盒 2分
查看

现场有专人管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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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事人

员配备

（3分）

根据拟招生儿童数与提供餐次数，配备炊

事人员：提供每日三餐的托育机构炊事人

员与儿童配备比例应达 1: 50，提供每日一

餐或二餐的 1: 80

3分

查看资料

计算

三餐：

≤1:50,3 分

＞1:50,2 分

＞1:80,1分

一餐或两

餐：

≤1:80,3 分

＞1:80,2 分

非专职炊事

人员，0 分

保

健

室

或

卫

生

室

设

置

（20分）

设立

情况

（3分）

设立保健室或卫生室
必达

项目

查看

现场

卫生室需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必达

项目

查验

证件

保健室面积≥12平方米 3分
查看

现场

设施

配备

（17分）

保健室设有儿童观察床 2分

查看

现场

配备桌椅、药品柜、资料柜 3分

有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的设施 2分

配备儿童杠杆式体重秤、身高计（供 2岁

以上儿童使用）、量床（供 2 岁及以下儿童

使用）、体围测量软尺等设备

3分

配备消毒压舌板、体温计、手电筒等晨检

用品
3分

有消毒剂 2分

配备紫外线消毒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装置 2分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5 -

人

员

配

备

（20分）

负责人

（3分）

负责人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1分

查看

资料

有从事儿童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相关管

理工作 3 年以上的经历
1分

经过托育机构负责人岗位培训合格 1分

保育

人员

（5分）

配备具有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景

的保育人员
1分

查看

资料

受过婴幼儿保育相关培训和心理健康知识

培训
1分

应根据拟招收的婴幼儿人数进行配备（保

育人员与婴幼儿人数比例不低于标准：乳

儿班 1:3，托小班 1:5，托大班 1:7）
3分

卫生保

健人员

（10分）

卫生保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托育机构的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4分

查看

资料

配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卫生

保健人员包括保健员、医生和护士。保健

员应具有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卫生保健

人员并取得《托育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培训

合格证》，医生应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护士应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必达

项目

卫生保健人员上岗前接收培训并考核合格 3分

按照收托 150名儿童设 1名专职卫生保健

人员的比例配备（收托 150名以下儿童的

可配备兼职卫生保健人员）

3分

保安

人员

（2分）

应当由获得公安机关《保安服务许可证》

的保安公司派驻
1分

查看

资料

独立设置的托育机构至少有 1 名保安人员

在岗
1分

查看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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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人

员

健

康

检

查

（10分）

健康

检查

（10分）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上岗前经县级以上卫生

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

查，并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

证》

5分

查看

证件

炊事人员取得《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 5分

卫

生

保

健

制

度

（5 分）

卫生保

健制度

建立

（5分）

建立 10项卫生保健制度，并符合实际情

况，具有可操作性：

1) 一日生活制度

2) 膳食管理制度

3) 体格锻炼制度

4) 卫生与消毒制度

5) 入园（所）及定期健康检查制度

6) 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制度

7) 常见疾病预防与管理制度

8) 伤害预防制度

9) 健康教育制度

10)卫生保健信息收集制度

每项

制度

0.5分

查看

资料

备注：

1.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总得分达到 80 分以上，并且“必达项目”全部通过，

才可评价为“合格”。

2.若托育机构不提供儿童膳食，则不予评价食堂卫生、工作人员健康检查

和卫生保健制度的相应部分。托育机构分数达到剩余项目总分的 80%以

上，并且“必达项目”全部通过，才可评价为“合格”。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 7 -

3.如果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托育机构应当根据评价报告给予的整改意

见和指导，整改后可重新申请卫生评价。

4.本评价标准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